
 

國立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轉系(所)辦法 

經  105年12月21日  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  系務會議通過  

 

一、  本辦法依據「國立臺南大學學生轉系辦法」及「國立臺南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

申請轉所辦法」訂定之，凡本校學生申請轉系，均須符合本校學生轉系辦法及

本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 

二、  本系大學部學生轉系應先出具家長同意證明與南大歷年成績單。  

三、  大學部擬申請轉入本學系之學生，應於提出申請轉系前，檢附書面資料如下：  

(一 ) 自述就讀本系的動機。  

(二 ) 提供參與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相關活動的說明或證明。  

(三 ) 其他相關的證明資料。  

(四 ) 歷年成績單 (需註明班級排名 )。  

(五 ) 申請轉入本系之學生進行面試。  

(六 ) 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則予錄取  

四、  碩士班擬申請轉入本所之學生，應於提出申請轉系前，檢附書面資料如下：  

(一 ) 個人自傳及履歷資料。  

(二 ) 自述就讀本所的動機及研究計畫。  

(三 ) 提供參與戲劇創作與應用相關活動的說明或證明。  

(四 ) 其他相關的證明資料。  

(五 ) 歷年碩士班成績單。  

(六 ) 擬申請轉入本所之學生進行面試。  

(七 ) 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則予錄取  

五、  核准轉系 (所 )後之學分抵免規定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 

六、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。  

七、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
